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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嚴孟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

易字第31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391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陳靜儀(下稱被

告)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未遂

罪，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為新臺

幣1,000元折算1日，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

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以被告患有思覺失調症，無法記起過往發生的

行為模式，故提出上訴聲明等語，指定辯護人為被告辯護

稱：㈠被告並未於上訴狀為認罪之表示，辯護人電聯被告上

訴狀提供之電話號碼，顯示為空號。參酌被告自警詢以降之

歷次供述內容均否認犯行，辯稱伊要租房子才進入社區，社

區大門沒有關，伊走進去每一間房子都有按電鈴，想詢問有

沒有房子可以租，見有人在安裝冷氣，伊看到有人和伊弟弟

一樣的鞋子，鞋子旁邊有破洞，伊便拿起來看一下，對方問

為什麼要拿不屬於伊的鞋子，伊回答「對不起，我拿錯了，

我馬上放回去」，伊並沒有要拿走鞋子的意思(見偵卷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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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頁，原審卷第30、31頁)。是依被告所陳，其雖進入社

區，然係出於租屋之意，並無侵入住宅之犯意。再者被告只

是看到疑似胞弟的鞋子，感覺好奇，拿起來觀看，並無據為

所有之意，所為亦不構成竊盜罪。請審酌上情為被告無罪諭

知。㈡退步言，請求審酌被害人方翠蓮警詢時表示不想提出

告訴，也不提出附帶民事訴訟(偵卷第21頁)，是雖被告未與

被害人達成和解，然被害人並無要求被告賠償之意，也無藉

由刑事訴訟程序來懲罰被告之意。被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並其教育程度與工作、經濟、家庭狀況(原審卷第49頁)，本

件犯罪損害亦甚輕微，被害人實無財物損失等情，請從輕量

刑。再審酌本件案情輕微，請依刑法第33條第3款但書規

定，將本件刑期減至未滿2月等語。

三、經查：被告原是路過該處，見被害人方翠蓮樓下4樓住戶即

證人謝佩珊，因裝修冷氣，故社區大樓鐵門未關閉之際而擅

闖社區大樓鐵門進入社區，嗣為證人謝佩珊(即4樓住戶)發

現被告上開行止而相詢，被告向證人謝佩珊稱要來5樓找弟

弟等語；而該址5樓住戶即被害人方翠蓮並不認識被告，彼

此沒有關係，亦無結怨或財物糾紛等情，有證人謝佩珊及被

害人方翠蓮警詢筆錄在卷可查(偵卷第23至25、19至20頁)。

是被告警詢所稱：其有按門鈴詢問是否出租房子、為租屋才

進入社區云云，顯與卷證資料相悖而不足採。又被告竊取被

害人放置5樓門口鞋櫃之鞋子1雙，經證人謝佩珊發現制止後

才放回原位，被告明知該址5樓非其弟住處，所拿取之鞋子

亦非其弟所有之物，足見被告主觀上有竊取他人所有物之犯

意。再稽被告雖患有思覺失調症，或上訴狀所載「無法記起

過往發生的行為模式」之情形，然依其警詢之供述觀察，其

對警員製作筆錄之外在環境及所告知權利事項，均能相應回

答，並為有利自己之辯解，且明確稱伊弟弟並不住在該處5

樓甚詳(偵卷第15至16頁)，可見被告行為時具有一定程度之

違法性認識及行為能力。就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而有妄想症

狀，亦經原審以被告本件犯行受妄想症影響，其辨識行為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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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能力顯著降低，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綜

上，被告於原審否認犯罪，及上訴稱不記得本案發生情形，

並辯護意旨所陳各節，均不足採。  

四、至辯護意旨以上開情詞，請求從輕量刑，減至有期徒刑2月

未滿之刑等語。惟按量刑輕重，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

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

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裁判、98年

度台上字第500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判決就上開之罪

量刑時，業已審酌「被告受到思覺失調症之影響，無故進入

他人社區大樓，爬樓梯上5樓後，因看到被害人住處門口鞋

櫃上之鞋子款式與自己弟弟的相同，竟未能尊重他人財產法

益，直接將鞋子拿走。幸被害人樓下鄰居已發現被告之異常

行為而出言制止，並通知被害人及警方，而為警循線查悉上

情。及被告受有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從事過舞廳、小鋼珠

等工作，目前無業，仰賴身心障礙補助及母親資助，與父

母、奶奶、姊姊、2個弟弟同住，已離婚，2名小孩均已成

年，無人需要扶養，為被告陳述在卷(原審卷第49頁)。又被

告有多次竊盜之前案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並

被告自偵查迄法院審理均未能承認犯行，惟已將鞋子放回，

未造成被害人受有實質損失等」，顯已就刑法第57條各款事

由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濫用裁量

之權限，原審就被告所犯竊盜未遂罪，量處有期徒刑2月並

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其所量處之刑尚屬適法，無違比例

原則，並無顯然失出或有失衡平之情，要難指為違法。被告

提起上訴及辯護意旨所持各節，顯係就原審量刑之適法職權

行使及已詳予說明之事項，漫事指摘，均不足採，是被告本

件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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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柏璋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黃惠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麗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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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嚴孟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1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3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陳靜儀(下稱被告)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為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以被告患有思覺失調症，無法記起過往發生的行為模式，故提出上訴聲明等語，指定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㈠被告並未於上訴狀為認罪之表示，辯護人電聯被告上訴狀提供之電話號碼，顯示為空號。參酌被告自警詢以降之歷次供述內容均否認犯行，辯稱伊要租房子才進入社區，社區大門沒有關，伊走進去每一間房子都有按電鈴，想詢問有沒有房子可以租，見有人在安裝冷氣，伊看到有人和伊弟弟一樣的鞋子，鞋子旁邊有破洞，伊便拿起來看一下，對方問為什麼要拿不屬於伊的鞋子，伊回答「對不起，我拿錯了，我馬上放回去」，伊並沒有要拿走鞋子的意思(見偵卷第15、83頁，原審卷第30、31頁)。是依被告所陳，其雖進入社區，然係出於租屋之意，並無侵入住宅之犯意。再者被告只是看到疑似胞弟的鞋子，感覺好奇，拿起來觀看，並無據為所有之意，所為亦不構成竊盜罪。請審酌上情為被告無罪諭知。㈡退步言，請求審酌被害人方翠蓮警詢時表示不想提出告訴，也不提出附帶民事訴訟(偵卷第21頁)，是雖被告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然被害人並無要求被告賠償之意，也無藉由刑事訴訟程序來懲罰被告之意。被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並其教育程度與工作、經濟、家庭狀況(原審卷第49頁)，本件犯罪損害亦甚輕微，被害人實無財物損失等情，請從輕量刑。再審酌本件案情輕微，請依刑法第33條第3款但書規定，將本件刑期減至未滿2月等語。
三、經查：被告原是路過該處，見被害人方翠蓮樓下4樓住戶即證人謝佩珊，因裝修冷氣，故社區大樓鐵門未關閉之際而擅闖社區大樓鐵門進入社區，嗣為證人謝佩珊(即4樓住戶)發現被告上開行止而相詢，被告向證人謝佩珊稱要來5樓找弟弟等語；而該址5樓住戶即被害人方翠蓮並不認識被告，彼此沒有關係，亦無結怨或財物糾紛等情，有證人謝佩珊及被害人方翠蓮警詢筆錄在卷可查(偵卷第23至25、19至20頁)。是被告警詢所稱：其有按門鈴詢問是否出租房子、為租屋才進入社區云云，顯與卷證資料相悖而不足採。又被告竊取被害人放置5樓門口鞋櫃之鞋子1雙，經證人謝佩珊發現制止後才放回原位，被告明知該址5樓非其弟住處，所拿取之鞋子亦非其弟所有之物，足見被告主觀上有竊取他人所有物之犯意。再稽被告雖患有思覺失調症，或上訴狀所載「無法記起過往發生的行為模式」之情形，然依其警詢之供述觀察，其對警員製作筆錄之外在環境及所告知權利事項，均能相應回答，並為有利自己之辯解，且明確稱伊弟弟並不住在該處5樓甚詳(偵卷第15至16頁)，可見被告行為時具有一定程度之違法性認識及行為能力。就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而有妄想症狀，亦經原審以被告本件犯行受妄想症影響，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顯著降低，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綜上，被告於原審否認犯罪，及上訴稱不記得本案發生情形，並辯護意旨所陳各節，均不足採。  
四、至辯護意旨以上開情詞，請求從輕量刑，減至有期徒刑2月未滿之刑等語。惟按量刑輕重，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裁判、98年度台上字第500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判決就上開之罪量刑時，業已審酌「被告受到思覺失調症之影響，無故進入他人社區大樓，爬樓梯上5樓後，因看到被害人住處門口鞋櫃上之鞋子款式與自己弟弟的相同，竟未能尊重他人財產法益，直接將鞋子拿走。幸被害人樓下鄰居已發現被告之異常行為而出言制止，並通知被害人及警方，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及被告受有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從事過舞廳、小鋼珠等工作，目前無業，仰賴身心障礙補助及母親資助，與父母、奶奶、姊姊、2個弟弟同住，已離婚，2名小孩均已成年，無人需要扶養，為被告陳述在卷(原審卷第49頁)。又被告有多次竊盜之前案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並被告自偵查迄法院審理均未能承認犯行，惟已將鞋子放回，未造成被害人受有實質損失等」，顯已就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濫用裁量之權限，原審就被告所犯竊盜未遂罪，量處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其所量處之刑尚屬適法，無違比例原則，並無顯然失出或有失衡平之情，要難指為違法。被告提起上訴及辯護意旨所持各節，顯係就原審量刑之適法職權行使及已詳予說明之事項，漫事指摘，均不足採，是被告本件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柏璋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黃惠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麗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31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靜儀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嚴孟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
易字第31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391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陳靜儀(下稱被
    告)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未遂
    罪，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為新臺
    幣1,000元折算1日，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
    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以被告患有思覺失調症，無法記起過往發生的
    行為模式，故提出上訴聲明等語，指定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
    ：㈠被告並未於上訴狀為認罪之表示，辯護人電聯被告上訴
    狀提供之電話號碼，顯示為空號。參酌被告自警詢以降之歷
    次供述內容均否認犯行，辯稱伊要租房子才進入社區，社區
    大門沒有關，伊走進去每一間房子都有按電鈴，想詢問有沒
    有房子可以租，見有人在安裝冷氣，伊看到有人和伊弟弟一
    樣的鞋子，鞋子旁邊有破洞，伊便拿起來看一下，對方問為
    什麼要拿不屬於伊的鞋子，伊回答「對不起，我拿錯了，我
    馬上放回去」，伊並沒有要拿走鞋子的意思(見偵卷第15、8
    3頁，原審卷第30、31頁)。是依被告所陳，其雖進入社區，
    然係出於租屋之意，並無侵入住宅之犯意。再者被告只是看
    到疑似胞弟的鞋子，感覺好奇，拿起來觀看，並無據為所有
    之意，所為亦不構成竊盜罪。請審酌上情為被告無罪諭知。
    ㈡退步言，請求審酌被害人方翠蓮警詢時表示不想提出告訴
    ，也不提出附帶民事訴訟(偵卷第21頁)，是雖被告未與被害
    人達成和解，然被害人並無要求被告賠償之意，也無藉由刑
    事訴訟程序來懲罰被告之意。被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並其
    教育程度與工作、經濟、家庭狀況(原審卷第49頁)，本件犯
    罪損害亦甚輕微，被害人實無財物損失等情，請從輕量刑。
    再審酌本件案情輕微，請依刑法第33條第3款但書規定，將
    本件刑期減至未滿2月等語。
三、經查：被告原是路過該處，見被害人方翠蓮樓下4樓住戶即
    證人謝佩珊，因裝修冷氣，故社區大樓鐵門未關閉之際而擅
    闖社區大樓鐵門進入社區，嗣為證人謝佩珊(即4樓住戶)發
    現被告上開行止而相詢，被告向證人謝佩珊稱要來5樓找弟
    弟等語；而該址5樓住戶即被害人方翠蓮並不認識被告，彼
    此沒有關係，亦無結怨或財物糾紛等情，有證人謝佩珊及被
    害人方翠蓮警詢筆錄在卷可查(偵卷第23至25、19至20頁)。
    是被告警詢所稱：其有按門鈴詢問是否出租房子、為租屋才
    進入社區云云，顯與卷證資料相悖而不足採。又被告竊取被
    害人放置5樓門口鞋櫃之鞋子1雙，經證人謝佩珊發現制止後
    才放回原位，被告明知該址5樓非其弟住處，所拿取之鞋子
    亦非其弟所有之物，足見被告主觀上有竊取他人所有物之犯
    意。再稽被告雖患有思覺失調症，或上訴狀所載「無法記起
    過往發生的行為模式」之情形，然依其警詢之供述觀察，其
    對警員製作筆錄之外在環境及所告知權利事項，均能相應回
    答，並為有利自己之辯解，且明確稱伊弟弟並不住在該處5
    樓甚詳(偵卷第15至16頁)，可見被告行為時具有一定程度之
    違法性認識及行為能力。就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而有妄想症
    狀，亦經原審以被告本件犯行受妄想症影響，其辨識行為違
    法之能力顯著降低，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綜
    上，被告於原審否認犯罪，及上訴稱不記得本案發生情形，
    並辯護意旨所陳各節，均不足採。  
四、至辯護意旨以上開情詞，請求從輕量刑，減至有期徒刑2月
    未滿之刑等語。惟按量刑輕重，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
    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
    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裁判、98年
    度台上字第500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判決就上開之罪
    量刑時，業已審酌「被告受到思覺失調症之影響，無故進入
    他人社區大樓，爬樓梯上5樓後，因看到被害人住處門口鞋
    櫃上之鞋子款式與自己弟弟的相同，竟未能尊重他人財產法
    益，直接將鞋子拿走。幸被害人樓下鄰居已發現被告之異常
    行為而出言制止，並通知被害人及警方，而為警循線查悉上
    情。及被告受有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從事過舞廳、小鋼珠
    等工作，目前無業，仰賴身心障礙補助及母親資助，與父母
    、奶奶、姊姊、2個弟弟同住，已離婚，2名小孩均已成年，
    無人需要扶養，為被告陳述在卷(原審卷第49頁)。又被告有
    多次竊盜之前案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並被告
    自偵查迄法院審理均未能承認犯行，惟已將鞋子放回，未造
    成被害人受有實質損失等」，顯已就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詳
    為審酌並敘明理由，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濫用裁量之權
    限，原審就被告所犯竊盜未遂罪，量處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
    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其所量處之刑尚屬適法，無違比例原則
    ，並無顯然失出或有失衡平之情，要難指為違法。被告提起
    上訴及辯護意旨所持各節，顯係就原審量刑之適法職權行使
    及已詳予說明之事項，漫事指摘，均不足採，是被告本件上
    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柏璋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黃惠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麗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31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靜儀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嚴孟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1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3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陳靜儀(下稱被告)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為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以被告患有思覺失調症，無法記起過往發生的行為模式，故提出上訴聲明等語，指定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㈠被告並未於上訴狀為認罪之表示，辯護人電聯被告上訴狀提供之電話號碼，顯示為空號。參酌被告自警詢以降之歷次供述內容均否認犯行，辯稱伊要租房子才進入社區，社區大門沒有關，伊走進去每一間房子都有按電鈴，想詢問有沒有房子可以租，見有人在安裝冷氣，伊看到有人和伊弟弟一樣的鞋子，鞋子旁邊有破洞，伊便拿起來看一下，對方問為什麼要拿不屬於伊的鞋子，伊回答「對不起，我拿錯了，我馬上放回去」，伊並沒有要拿走鞋子的意思(見偵卷第15、83頁，原審卷第30、31頁)。是依被告所陳，其雖進入社區，然係出於租屋之意，並無侵入住宅之犯意。再者被告只是看到疑似胞弟的鞋子，感覺好奇，拿起來觀看，並無據為所有之意，所為亦不構成竊盜罪。請審酌上情為被告無罪諭知。㈡退步言，請求審酌被害人方翠蓮警詢時表示不想提出告訴，也不提出附帶民事訴訟(偵卷第21頁)，是雖被告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然被害人並無要求被告賠償之意，也無藉由刑事訴訟程序來懲罰被告之意。被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並其教育程度與工作、經濟、家庭狀況(原審卷第49頁)，本件犯罪損害亦甚輕微，被害人實無財物損失等情，請從輕量刑。再審酌本件案情輕微，請依刑法第33條第3款但書規定，將本件刑期減至未滿2月等語。
三、經查：被告原是路過該處，見被害人方翠蓮樓下4樓住戶即證人謝佩珊，因裝修冷氣，故社區大樓鐵門未關閉之際而擅闖社區大樓鐵門進入社區，嗣為證人謝佩珊(即4樓住戶)發現被告上開行止而相詢，被告向證人謝佩珊稱要來5樓找弟弟等語；而該址5樓住戶即被害人方翠蓮並不認識被告，彼此沒有關係，亦無結怨或財物糾紛等情，有證人謝佩珊及被害人方翠蓮警詢筆錄在卷可查(偵卷第23至25、19至20頁)。是被告警詢所稱：其有按門鈴詢問是否出租房子、為租屋才進入社區云云，顯與卷證資料相悖而不足採。又被告竊取被害人放置5樓門口鞋櫃之鞋子1雙，經證人謝佩珊發現制止後才放回原位，被告明知該址5樓非其弟住處，所拿取之鞋子亦非其弟所有之物，足見被告主觀上有竊取他人所有物之犯意。再稽被告雖患有思覺失調症，或上訴狀所載「無法記起過往發生的行為模式」之情形，然依其警詢之供述觀察，其對警員製作筆錄之外在環境及所告知權利事項，均能相應回答，並為有利自己之辯解，且明確稱伊弟弟並不住在該處5樓甚詳(偵卷第15至16頁)，可見被告行為時具有一定程度之違法性認識及行為能力。就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而有妄想症狀，亦經原審以被告本件犯行受妄想症影響，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顯著降低，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綜上，被告於原審否認犯罪，及上訴稱不記得本案發生情形，並辯護意旨所陳各節，均不足採。  
四、至辯護意旨以上開情詞，請求從輕量刑，減至有期徒刑2月未滿之刑等語。惟按量刑輕重，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裁判、98年度台上字第500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判決就上開之罪量刑時，業已審酌「被告受到思覺失調症之影響，無故進入他人社區大樓，爬樓梯上5樓後，因看到被害人住處門口鞋櫃上之鞋子款式與自己弟弟的相同，竟未能尊重他人財產法益，直接將鞋子拿走。幸被害人樓下鄰居已發現被告之異常行為而出言制止，並通知被害人及警方，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及被告受有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從事過舞廳、小鋼珠等工作，目前無業，仰賴身心障礙補助及母親資助，與父母、奶奶、姊姊、2個弟弟同住，已離婚，2名小孩均已成年，無人需要扶養，為被告陳述在卷(原審卷第49頁)。又被告有多次竊盜之前案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並被告自偵查迄法院審理均未能承認犯行，惟已將鞋子放回，未造成被害人受有實質損失等」，顯已就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濫用裁量之權限，原審就被告所犯竊盜未遂罪，量處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其所量處之刑尚屬適法，無違比例原則，並無顯然失出或有失衡平之情，要難指為違法。被告提起上訴及辯護意旨所持各節，顯係就原審量刑之適法職權行使及已詳予說明之事項，漫事指摘，均不足採，是被告本件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柏璋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黃惠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麗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